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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共 产 党

桂林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
桂院党纪〔2025〕11号

关于国庆中秋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精神、从严纠治“四风”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，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2025 年国庆、中秋“双节”将至，为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

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，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办公厅印

发的《关于国庆中秋期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从严纠治

“四风”的通知》；驰而不息纠“四风”，严防“节日病”，守

好“廉洁关”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。现将有关纪律要求明

确如下：

一、压实主体责任，强化责任担当

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从严压实主体责任，深刻把握深入

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重大意义。坚守节点、寸步不让，坚决

杜绝学习教育结束即“过关”等错误思想，毫不放松抓紧抓实作

风建设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“一把手”要履行“第一责任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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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严于律己、严负其责、严管所辖，带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。班子成员要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加强对分管领域干部

和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，主动了解、发现分管领域存在的苗头性、

倾向性问题，以钉钉子精神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，防患于未然。

二、严明纪律要求，坚守廉洁底线

学校全体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相关纪律要求，坚决做到“七严禁”：

1.严禁违规收送月饼、蟹卡蟹券、烟酒茶等礼品和礼金；

2.严禁违规发放津补贴、奖金、实物或以各种名义报销应由

个人承担的费用；

3.严禁公车私用、“私车公养”，或向服务对象私借车辆使

用，或象征性付款公车私用；

4.严禁出入私人会所、在居民小区、内部食堂、私人会所等

场所违规吃喝；

5.严禁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、娱乐活动安排等问题；

6.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或借机敛财；

7.严禁酒驾醉驾，参加黄赌毒、封建迷信、涉黑涉恶等违纪

违法活动。

三、抵制不良风气，弘扬新风正气

自觉弘扬新风正气，倡导简约适度的过节方式，积极开展“光

盘行动”，杜绝餐饮浪费；鼓励师生以志愿服务、文化传承等健

康方式欢度佳节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、价值观。倡导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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